
國立臺北大學華語中心「華語文增能學士微學程」設置要點 

 

經 112年 11月 24日 112學年度第 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經 112年 12月 7日 112學年度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經 113年 1月 3日 112學年度 112-1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及「國立臺北

大學學程修讀辦法」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為提高學士班僑外生有效表達與溝通之華語文能力，並強化未來職涯

競爭力，特設置「華語文增能學士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第三條 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另訂之。欲取得本「微學程結業證明書」之學生，

須修畢至少 8學分。本學程認證無名額限制，惟學生選課仍受開課單

位課程選修人數之限制。 

第四條 本校非創新華語文教學學士學位學程之學士班僑外生（包含僑生及外

國學生，但不包含港澳生及陸生）皆得修讀本學程，無須先行申請。 

第五條 修讀本學程之學分及課程成績須併入各該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

績計算，另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科目擋修限制、科目修習對

象限制等，仍依相關選課規定辦理。 

學生不得以未完成本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亦不得於畢業後再

要求補修本學程學分。 

第六條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向永續創新國際學院華語中心申

請核發本學程結業證明書；經審核無誤並報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校級

行政單位發給學程結業證明書。 

第七條 本要點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中心課程委員會、院級課程委員會及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112學年度 國立臺北大學 華語文增能學士微學程 科目規劃表 

微學程英文名稱：Non-Degree Bachelor Micro-Program in Mandarin Enhancement 

領

域

或

學

群

別 

必 

修 

或 

選 

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課程

類別
(全年或

半年) 

建議

修習

年級 

開課系所 

先 

修 

科 

目 

開課

屬性 
備 註 

華

語

文

能

力 

選 
中階華語（一） 

Intermediate Mandarin (1) 
4 半年 一 華語中心  A  

選 
中階華語（二） 

Intermediate Mandarin (2) 
4 半年 一 華語中心  A  

選 

中高階華語（一） 

High Intermediate Mandarin 

(1) 

4 半年 一 華語中心  A  

選 

中高階華語（二） 

High Intermediate Mandarin 

(2) 

4 半年 一 華語中心  A  

選 
高階華語（一） 

Advanced Mandarin (1) 
4 半年 一 華語中心  A  

選 
高階華語（二） 

Advanced Mandarin (2) 
4 半年 一 華語中心  A  

選 

華語閱讀與寫作 (CEFR B2) 

Mandarin Reading and 

Writing (CEFR B2) 

2 半年 一-四 華語中心  A  

選 

華語聽力與口說 (CEFR B2) 

Mandar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EFR B2) 

2 半年 一-四 華語中心  A  

專

業

華

語 

選 

新聞華語(CEFR B2) 

Learning Chinese Through 

News (CEFR B2) 

2 半年 二-四 華語中心  A  

選 

商務華語 (CEFR B2) 

Chinese for Business (CEFR 

B2) 

2 半年 二-四 華語中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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